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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2年

8月19日在公司会议室举行，会议以现场表决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2年8月15

日以书面、邮件、电话等通知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应出席会议的董事9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9名，会议由董事长陈融圣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董事会。 会议

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审议了会议通知所列明的事项，并通过如下决

议：

一、审议《关于拟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及资产结构优化的需要，为进一步有效整合资源，突出主业，结合目前公司

的产业链布局，公司拟将持有的全资子公司青岛融佳安全印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融佳” ）

100%股权转让给青岛恒诺世佳供应链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恒诺世佳” ），双方初步商

定，青岛融佳100%股权转让的总成交价款为人民币13,000万元。

本次出售全资子公司青岛融佳100%股权的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亦不构成关联交易；本

次出售股权事项的决策权限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于2022年6月1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与认购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等事宜。 公司董事会在表决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已对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事前认可意

见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已获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后方可实施。

为更好推进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进一步细化《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履行，公司拟

与福建昊盛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根据公司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已对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八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陈融圣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核准，聘任曾忠诚先生为公司总裁。 曾忠

诚先生的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曾忠诚先生的个人简历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资格和条件，具备履职能力，不

存在《公司法》规定的禁止任职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的情况，具备履行

职责所需的职业素质和相关工作经验，能够胜任所在岗位的职责要求。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意见。

表决结果：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

前认可意见》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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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2年8

月15日以电子邮件或电话方式发出通知，并于2022年8月19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在公司会议室

召开。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蒋晖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公司董事会秘书、

董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蒋晖先生主持，审议了会议通知所列明的以下事项，

并通过决议如下：

一、审议《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于2022年6月1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与认购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等事宜。 公司董事会在表决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已对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事前认可意

见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已获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后方可实施。

为更好推进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进一步细化《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履行，公司拟

与福建昊盛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根据公司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表决情况：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备查文件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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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2022年8月19日，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的议案》，公司拟将持有的全资子公

司青岛融佳安全印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融佳” ）100%股权转让给青岛恒诺世佳供应链连

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恒诺世佳” ），双方初步商定，青岛融佳100%股权转让的总成交价款

为人民币13,000万元。

2、本次出售全资子公司青岛融佳100%股权的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亦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出售股权事项的决策权限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及资产结构优化的需要，为进一步有效整合资源，突出主业，结合目前公司

的产业链布局，公司决定将持有的青岛融佳100%股权出售。

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本次出售股权事项的决策权限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手方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次公告日，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青岛恒诺世佳供应链连锁有限公司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370214MABMALT89B

法定代表人：王桂森

成立时间：2022年4月24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0万元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凤锦路6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法人独资）

股权结构：恒诺世佳（中国）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

信息咨询服务）；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

品销售；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许可项目：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其他说明：青岛恒诺世佳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

无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青岛恒诺世佳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标的名称：青岛融佳安全印务有限公司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370214163576880N

法定代表人：宋阳

成立时间：1978年11月7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5434.78万元

注册地址：青岛市城阳区上马街道李仙庄社区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经营范围：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其他印刷品印刷；银行票据、存折、信用卡、智能卡、信封的制

造；电脑打印纸销售；金融机具制造、销售；物业管理；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及国家违禁品）；计算

机软件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自有房屋对外出租；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2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万元） 10,091.44 9,590.12

负债总额（万元） 5,563.41 5,074.43

应收款项（万元） 72.53 74.71

股东权益合计（万元） 4,528.03 4,515.69

营业收入（万元） 2,782.81 407.46

营业利润（万元） -1,635.76 -140.23

利润总额（万元） -1,635.78 -139.03

净利润（万元） -1,575.9 -12.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713.84 -244.11

注：上述是基于上市公司合并层面按购买日可辨认资产、负债、净资产公允价值持续计算的财

务数据。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青岛融佳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告将不再持有青岛融佳股权，青岛融佳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四、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后续需正式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将根据交易进展情况及相关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甲方（出让方）：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青岛恒诺世佳供应链连锁有限公司

鉴于：

1、青岛融佳安全印务有限公司（下称“目标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5434.78万元，实缴出资

人民币5434.78万元，甲方持有目标公司100%股权。

2、甲方通过合法途径将其拥有的目标公司100%股权（下称“目标股权” ）按本协议约定转让

给乙方，乙方愿意受让目标股权。

3、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本着

公平、诚信、互惠互利的原则，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就本次股权转让事宜达成如下框架协议，以资

共同遵照履行。

第一条 目标股权

甲方拟将其所持有的合计达目标公司100%的股权及相关股权利益转让给乙方。

第二条 交易对价

双方确认截至本协议签订之日，双方议定本次转让的总成交价款为：壹亿叁仟万元整(其中包

括股权转让款1.01亿元)。 在正式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时，甲乙双方将目标公司的债务另行书面

确认，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目标公司）的债务由甲方负担。

第三条 交易流程

1、乙方应于双方签订本协议之日起五日内向甲方支付人民币贰仟万元（￥2,000万元）作为

交易履约保证金；在正式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后，该交易履约保证金转为股权转让款。 甲方收到

乙方的交易履约保证金后，乙方可对甲方持有的位于青岛市城阳区凤鸣路25号的厂房进行勘察、

设计、办公室装修事宜。

甲方收款帐户：100056726250010004

户名：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鼓楼支行

2、甲方收到乙方交易履约保证金后，按照上市公司的相关规定履行本次股权转让的报批手

续；本《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签订后的15日内，甲方未通过相关权力部门批准，则甲方全额退还乙

方4,000万元（含履约保证金2,000万）。 本次交易取得相关权力机构审批后，乙方因自身原因未

与甲方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则甲方有权没收乙方已支付的履约保证金2,000万元。

3、 甲乙双方应于本次交易通过甲方权力部门批准后5个工作日内签署正式的 《股权转让协

议》。

4、双方同意本条款作为双方正式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关于股权转让款的组成部分，双

方同意采取以下分期付款方式：

（1）第一期价款柒仟捌佰万元含履约保证金，自双方签署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后一个月

内向目标公司账户以及甲方账户支付；甲方收到乙方的支付第一期款项后，甲方应将目标公司名

下位于青岛市城阳区凤鸣路25号的房产及土地交付乙方；

（2）第二期价款应在2022年11月30日前支付甲方伍仟贰佰万元。 乙方付清全部转让款后即

办理股权交割手续； 同时甲方应将目标公司名下位于青岛市市南区山东路31号甲的房产及土地

交付乙方，乙方已知悉此处房产已出租给其他第三方。

第四条 相关约定

1、双方对本次股权转让过程中所了解的全部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出让方、受让方、目标公司的

经营情况、财务情况、商业秘密、技术秘密等全部情况，负有保密义务，除非法律有明确规定或司法

机关强制要求，任何一方不得对外公开或使用。

2、双方在对外公开或宣传本次股权转让事宜时，应采用经协商的统一口径，保证各方的商誉

不受损害。

3、在履行本协议的过程中，双方应遵守诚实信用原则，极力促成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

对本协议未约定的事项，双方应以善意、公平、合理的方式解决。

4、本协议履行过程若产生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若果协商不成，则由甲方所在地人民

法院管辖。

第五条 附则

1、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2、本协议正本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的规划，本次转让青岛融佳股权有利于公司整合资源，进一步调整产业布

局，全力以赴布局核心产业。 本次交易完成后，有利于公司回笼资金，所得款项将用于公司生产经

营及转型升级发展；若青岛融佳100%股权转让顺利完成，将对公司经营业绩将产生积极影响，为

公司、股东创造更大价值回报，有利于保障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转让全资子公司青岛融佳100%股权，有利于公司整合资源，进一步调整产业布局，全力

以赴布局核心产业。 本次交易完成后，将为公司收回投资，有利于公司回笼资金，所得款项将用于

公司生产经营及转型升级发展；本次交易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为公司、股东创造更大

价值回报，有利于保障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亦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出售股权事项的决策权限在

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股权转让是在各方自愿、平等、公允、合法的基础

上进行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权益的情况；本次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的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决策结果合法有效。 因此，我们同意出售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七、备查文件

1、《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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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已获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尚需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能否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

准，以及获得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者“公司” ）于2022年6月13日与福

建昊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昊盛” ）签署了《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福建

昊盛投资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以下简称 “《附生效条

件的股份认购协议》”或者“本协议” ）。 公司拟非公开发行不超过344,128,359股人民币普通股

A股股票（具体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最终核准数量为准，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或者

“本次发行” ）， 福建昊盛拟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认购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763,964,956.98元，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若按照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上限计算， 福建昊盛将持有上市公司

23.08%的股份，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福建昊盛为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持股5%以上的股东陈融圣所控制的公司，是上市公司的关联方，本次非公开发行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2022年6月1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与认购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等事宜。 公司董事会在表决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已对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事前认可意

见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已获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后方可实施。

为更好推进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进一步细化《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履行，公司于

2022年8月1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与认购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已回避

表决，独立董事已对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根据公司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二、关联方介绍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福建昊盛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111MA8UY48T3G

注册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福光路318号1560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陈融圣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22年5月13日

营业期限 2022年5月13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福建昊盛的股权结构如下:

（三）主营业务情况

福建昊盛成立于2022年5月，尚未实际开展经营业务。

三、关联交易标的情况

公司拟非公开发行不超过344,128,359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具体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最终核准数量为准，福建昊盛拟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认购金额为不超

过人民币763,964,956.98元，

四、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价格为2.22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

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

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回购股份并注销

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将做相应调整。

五、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福建昊盛投资有限公司

本补充协议中，甲方和乙方合称为“双方” ，单称为“一方、该方” 。

鉴于：

1、甲方与乙方于2022年6月13日签署了《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福建昊盛投资有

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以下简称“《认购协议》” ），根据

前述协议，甲方拟向乙方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乙方按《认购协议》的约

定条款及条件认购甲方本次发行的股票。

为进一步细化《认购协议》的履行，双方希望签署本补充协议，就与本次发行相关的权利和义

务作出进一步约定。

第1条 保证金

1.1自双方签署本补充协议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将《认购协议》中约定认购金额的

30%作为履约保证金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

1.2若本次发行的申请未能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的审核通过， 自甲方收到中国证

监会下发的不予核准本次发行申请的决定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甲方将认购保证金无息返还至

乙方指定账户；若本次发行的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的审核通过，乙方支付的认购

保证金将自动转为《认购协议》项下乙方应当支付的认购款。

第2条 生效

2.1本补充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第3条 其他事项

3.1双方确认，其已就签署本补充协议取得了必要的权力和授权；本补充协议一经签署，即构

成对其有约束力的生效法律文件。

3.2本补充协议构成《认购协议》的补充协议，除本补充协议另有约定或就其上下文合理解释

另有含义外，本补充协议所用之名词与《认购协议》具有相同的解释或含义。

3.3本补充协议中未约定之事宜适用《认购协议》项下的相关约定，双方应严格遵守《认购协

议》的有关约定履行相应的合同义务。 本补充协议与《认购协议》约定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为

准。

3.4本补充协议正本壹式贰份，双方各持壹份，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截止本公告出具之日，公司处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状态，公司的发展缺乏强有力的引

领和支持，经营业绩也承受较大压力。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引入新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可

以为公司经营发展带来更多资源，提升公司在信息技术、智慧城市、卫星通信等领域的竞争优势，

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能力和融资能力，从而推动公司业务转型的步伐，实现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有

利于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利益。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偿还银行贷

款和补充流动资金，可以有效缓解公司偿债压力，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支出，优化公司资本结构，提

高公司未来融资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将有效满足公司经营规模扩大所带来的资金需求，增强公司

总体经营实力，促进公司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七、最近12个月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2年4月28日，上市公司披露《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为公

司及子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2）， 陈融圣先生为公司

及子公司向一家或多家银行或其他机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为100,000万元。 担保

有效期一年，额度循环使用。

公司于2022年6月1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与认购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等，公司拟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44,128,359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具体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最终核准数量为准，福

建昊盛拟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认购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763,964,956.98元，

福建昊盛为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持股5%以上的股东陈融圣所控制的公司，是上市公司的关联方，

本次非公开发行构成关联交易。

除上述情况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外，福建昊盛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融圣与上市公司之

间不存在其他重大交易。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的有关资料进行了认真详细的审阅， 基于独立判断，

认为公司与福建昊盛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 议》的条款及签署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构

成的关联交易为公司发展战略所需， 符合上市公司和股东的利益，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中国

证监会行政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综上，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经过认真审查， 公司与福建昊盛签署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条款及签署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

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关联交易事项审议程序符

合相关规定，交易定价公允合理，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九、备查文件

1、《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3、《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事前认可意见》

4、《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5、公司与福建昊盛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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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总裁辞职并聘任新任总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总裁辞职并聘任新任总裁的基本情况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总裁陈融圣先生

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陈融圣先生因工作职务调整辞去公司总裁职务，辞职后，陈融圣先生仍为公

司董事长、全资子公司深圳市金锐显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控股子公司福米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参股公司福建海峡区块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陈融圣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61,329,099股，辞去总裁职务后仍将严格遵

守股份变动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陈融圣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

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陈融圣先生在担任公司总裁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及董事会对其

在担任总裁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2022年8月19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经

公司董事长陈融圣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核准，聘任曾忠诚先生为公司总裁。 曾忠诚先生

的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核，我们认为：陈融圣先生因工作职务调整申请辞去公司总裁职务，辞职原因与实际情况

一致，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产生任何不利影响。 本次聘任总裁的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经审阅曾忠诚先生的个人简历，我们认为其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任

职资格和条件，具备履职能力，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禁止任职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处

以证券市场禁入的情况，具备履行职责所需的职业素质和相关工作经验，能够胜任所在岗位的职

责要求。（曾忠诚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八月二十日

附件：

曾忠诚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81年出生，大学本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厦门

大学高级工商管理硕士在读，具有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职称。 曾多次获得福建省和福州市科

学技术进步奖，2001年10月在新东网科技有限公司任职、现任执行董事，2020年4月起在福建万加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担任执行董事， 2020年5月起，任公司首席运营总监。 现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董事、总裁。

曾忠诚先生直接持有公司1,245,800股股票，通过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持有限制性股票660,

000股；曾忠诚先生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

存在《公司法》、《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不存

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

满；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亦不存在被深

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不涉及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情形；经在最高人

民法院网核查，曾忠诚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股票简称：ST曙光 证券代码：600303� � � � � �编号：临2022-067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及风险提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股票于 2022�年 8月 17日、8

月18日和 8月19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15%。 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规定，属于股票出现异常波动的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书面核实，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

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

大事项，也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公司股票于 2022�年8月17日、8月18�日和 8月19�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

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15%。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规定，属于股票出现异常波

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进行了自查并对公司控股股东就近期公司股票发生异常波动问题进行了

核实，具体情况如下：

1、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主营汽车整车及零部件生产及销售，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正常履行职责。

2、重大事项情况

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

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3、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调查核实，尚未发现公共传媒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传闻。

4、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未发现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

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1、股价大幅波动的风险。公司股票于 2022�年 8月 17日、8月18日和 8月19日连续三

个交易日涨停，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15%。 公司股票价格存在异常波动的风险。

2、相关股东自行召集的2022年5月5日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是否生效存在不确定性。 公

司以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人为被告， 向丹东市振安区人民法院提起公司决议

效力确认之诉。 法院审查认为，申请人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行为保全申请符

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零五条之规定，裁

定如下：禁止被申请人贾木云、深圳中能绿色启航壹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于晶、姜鹏

飞、李永岱、刘红芳、周菲实施2022年5月5日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禁止依据上述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至本案终审裁判文书生效时止。截至信息披露日，法院尚未作出

最终判决，决议是否生效存在不确定性。

3、公司2022年半度业绩预测亏损。 2022年上半年，汽车生产供给受到了芯片短缺、动

力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影响，特别是全国多地区新冠疫情的多点爆发，对我国汽车产业链造

成了严重冲击。 在此大环境影响下，公司2022年半度业绩预测亏损，目前最终财务报表正

在编制中，公司已发业绩预计亏损公告。

4、 控股股东股份被冻结的风险。 公司控股股东华泰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33,566,953股，其股份被轮候冻结后处于冻结状态的股份数量133,566,953股，占其持

有公司股份的100%。控股股东股份轮候冻结事项，暂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控制权、股权

结构、公司治理等产生影响。公司将密切关注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冻结情况及其影响，并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了否定意见的《2021� 年度内部控

制审计报告》,内控相关事项能否解决存在不确定性。

6、公司新能源乘用车产品能否实现量产、量产的时间、市场前景以及产品竞争力存在

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不存在其他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公司董事会也未获悉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

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

处。

五、备查文件

公司控股股东华泰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的书面回函。

特此公告。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8月19�日

证券代码：002775� � � � � � � � �证券简称：文科园林 公告编号：2022-073

债券代码：128127� � � � � � � � �债券简称：文科转债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可转债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关于核准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069号）核准，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为950,000,000.00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6年。 本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实际募集资金950,000,000.00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16,848,500.00

元（不含税），另减除律师费、审计及验证费、资信评级费和发行手续费等与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直接相关的外部费用1,702,830.20元（不含税） 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31,448,669.80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并由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0年8月26

日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出具了“中喜验字[2020]第00097号”《验资报

告》。

二、变更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情况

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需要，公司与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盛证

券” ）签署了《非公开发行股票之保荐协议》，聘请国盛证券担任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

荐机构，原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德证券” ）尚未完成的持续督导

工作将由国盛证券承接，中德证券将不再履行相应的持续督导职责。 具体情况请详见2022

年7月29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变更保荐机构和保荐代

表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6）。

三、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募集资金专户和现金管理专户情况

截至2022年8月18日，公司现有可转债募集资金专户3个，该等账户用于“通城县城区

河道生态治理PPP项目” 及“文科园林总部大楼” 的募集资金存放及管理，账号信息如下：

序号 开户单位 开户行 账号 账户余额（元）

1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深圳分行 4430�6606�5013�********* 29,745,286.84

2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浦发银行深圳福田

支行

792900788013�******** 87,143.18

3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深圳莲花

支行

75591540�****�*** 387,758.15

四、《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要求，公司于近日与保荐机构国盛证券及上述各开户银行重新签订了《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五、《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公司

乙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支

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莲花支行

丙方：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募集

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

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

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

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

询。 丙方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汪晨杰先生、杨涛先生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

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

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

绍信。

5.乙方按月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

6. 甲方一次或者十二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五千万元或者募集资金净

额的20%的，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

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协议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

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

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

资金专户。

9.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

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丙方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解除。

六、备查文件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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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22年8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以下简称“半年报” ），经公司检查，发现

上述报告中“第七节 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 之“二 股东情况” 中的“（一） 股东总数” 关于“截至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数据有误。 更正内容如下：

更正前：

(一)�股东总数：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42,672,963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更正后：

(二)�股东总数：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9,549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本次更正对公司 2022年半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没有影响。 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更正版）、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更正版）详见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公司对半年报更正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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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接待机构投资者调研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2�年 8月16日、 2022� 年8月17日以通讯

方式接待了机构调研，现将情况公告如下:

一、调研情况

1、调研时间：2022�年8月16日、2022�年8月17日

2、调研形式：线上交流

3、调研机构：民生证券、东吴证券、长江证券、中金电新、海通证券等机构，具体参会单位及人员

详见附件。 （排名不分先后）

4、公司接待人员：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林旦旦

二、基本情况介绍

报告期内， 公司积极把握市场机会， 主营业务板块表现良好， 2022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收

58.69亿元，同比增长 18.63%；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6.21�亿元，同比增长 19.30%；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88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8.51%； 基本每股收益

0.60�元；公司经营效率指标人均销售回款48.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7%。

其中，其中2022第二季度实现营业收入29.95亿元，同比增长16.61%，环比增长 4.17%；实现归

母净利润 3.41�亿元，同比增长 18.12%；扣非归母净利润3.36亿元，同比增长35.09%。

报告期内，公司始终坚持 “以不变应万变” 、“以市场为导向，以质取胜” 等宏发特色管理理

念，努力克服俄乌冲突、国内疫情等突发事件对区域或部分行业领域市场需求的不利影响，积极把

握市场机会，主要业务板块表现良好，公司收入、利润、人均效率等主要经济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

继续加快重塑全球继电器行业竞争格局，推动公司占据更为有利的行业竞争地位。

三、交流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概要

问题1：公司产品毛利水平，如何管控？

回复：报告期内，公司整体毛利率水平保持在34%左右。 近年来，由于公司主要原材料价格大幅

上涨，公司产品综合毛利率有所下降，但随着公司销售规模持续增长，产品结构优化、技改提效降

本，叠加大宗商品价格中枢回落正常区间，未来公司毛利率有望得到改善。另一方面，公司持续加强

内部管理水平，积极采取降本增效的措施，管理/财务/研发费用率较一季度均有所下滑，整体管控

良好，持续改善公司盈利能力。

问题2：公司的核心竞争能力是什么？

回复：公司具备国际一流的产品研发设计能力，拥有国内继电器行业内首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

心、院士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以及亚洲最大的继电器检测中心，能为客户订制个性化解决方案，同

时也是继电器行业首家主持制定国家标准并参与国际继电器行业标准制定的企业。近年来，公司参

与IEC61810-2/-2-1，IEC61810-10等国际标准制定，主导GB／T� 21711.7、GB/T16608.50-55等

中国标准制定，测试能力及测试结果获得德国VDE、北美UL和中国CNAS认可，测试报告得到ILAC

国际互认。 同时执行10余项国际和国内标准，如EN61810、UL508等。

公司经过几十年的沉淀和积累，已经打造成为完整的深度集成模具、精密零件、自动化生产线

的设计及制造的产业链。 在模具设计、制造以及精密零件制造能力方面，公司拥有强大的零部件自

主配套能力，配备有全球顶尖的零部件生产设备。 宏发模具精度可达到1μ，行业领先的模具设计、

制造能力，缩短了产品的开发周期，保证了产品质量。

公司拥有中国继电器行业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备的继电器检测中心，设立了“三大核心产品测

试实验室” 和“四大公共服务实验室” 。按照ISO/IEC� 17025认可准则建立实验室质量保证体系，具

备非标测试系统的自主开发能力，满足不同客户的非标测试需求。公司获得VDE全球第一家电表继

电器实验室TDAP认可，并且具备上海通用汽车（GP-10)认定的实验室资格，公司化学分析实验室

获得CNAS实验室扩项能力认可，能够为客户提供准确可靠、具有公信力的ROHS符合性检测数据

和报告。

问题3：公司主要产品介绍，以及行业地位如何？

回复：公司主要从事继电器和电气产品的生产、研发及销售业务，主要产品包括继电器和电气

产品。继电器主要包括功率继电器、汽车继电器、信号继电器、工业继电器、电力继电器、新能源继电

器等品类，160多个系列、40,000多种常用规格，广泛应用于家用电器、智能家居、智能电网、新能

源、建筑配电、汽车工业、轨道交通、工业控制、安防、消防等领域。

2021年，公司在中国电子元件企业经济指标综合排序上升到第6位，在电子信息竞争力前百强

企业排名89位，均创历史最好排名；公司在全球继电器领域的市场占有率较2020年提升近3个百分

点，进一步巩固继电器产品全球第一的行业地位。

问题4：功率继电器报告期内情况及接下来预期？

回复：受益于“风、光、储” 新能源、充电桩、5G�等行业高速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功率继电器实现

稳定增长。下半年，预计功率继电器市场需求态势较为平稳，主要增长仍将来自新能源、新基建领域

的强劲发展。 公司将在积极推动产销协同，巩固家电等传统领域市场份额同时，加强新兴市场领域

产品研发，加快落实产能提升规划，进一步扩大领先优势

问题5:公司高压直流继电器产增长情况和未来展望？

回复：报告期内，公司高压直流继电器延续爆发增长，其产品系列继续凭借出色的质量表现及

稳定的性价比优势获得主要标杆车厂的青睐，已经基本实现与全球主流车厂的全面合作，全球市场

份额保持领先。 报告期内，公司高压直流产品继续获得标杆客户新一代平台项目长期指定，持续扩

大领先优势。 下半年，预计全球新能源汽车将维持高速增长，公司高压直流产品预计全年发货将实

现超预期增长。

问题6：报告期内汽车继电器增长情况及下半年预期？

回复：报告期内，汽车继电器同比实现稳定增长，增速较去年有所放缓，主要是受到欧洲地缘冲

突事件及国内疫情不利影响，但仍体现良好的核心竞争力。 公司通过并购海拉导入优质客户资源，

业务结构优化，PCB和新门类业务的占比持续扩大。 下半年，汽车电子将加快新品和新门类主动推

广，稳定并扩大新的业务增长点；同时密切关注国家促进汽车消费政策落地实施进展及效果，灵活

调整经营策略，努力实现全年预定增长目标。

问题7：信号继电器业务业务发展情况？ 下半年业务需求？

回复：报告期内，信号继电器同比实现较快增长，形成多重业务增长点。 产品在传统安防、通信

领域凭借强大的产品能力和市场地位，保持了稳定良好的增长势头；医疗方面进入国内医疗设备头

部企业，国产替代成功落地，实现批量供货；新能源领域成功导入全新解决方案，实现批量供货。 下

半年，预计公司还将受益于安防、医疗、新能源等行业的需求增长，公司将加强市场推广和潜在项目

管理，尽快实现落地实施，促进业务持续增长。

问题8:公司报告期内工业继电器发展情况如何？

回复：报告期内，工业继电器同比实现较快增长。 受益于全球经济复苏带来的工业投资需求上

升以及国产替代提速和近年来公司不断加大工业继电器产品研发技改投入， 在产能提升及产品性

价比等核心竞争环节快速突破，工业继电器OEM及自主品牌均实现快速增长，在安全继电器领域

积极抢占国外主要竞争对手市场份额，同时，模块化工业产品市场导入取得成效。下半年，预计工业

继电器需求整体维持增长态势，公司相关业务全年实现较快增长

问题9:低压电器上半年发展情况及未来规划？

回复：报告期内，公司低压电器同比小幅增长。 主要来源于海外市场核心客户，根据客户需求，

加大产品研发力度，实现新产品成功导入，客户端采购份额继续提升。 而国内市场建筑配电需求相

对弱、拖累业务整体增长。

下半年，公司将继续夯实基础，在坚持产品的品质、综合服务能力基础上，克服测试和创新，深

耕海外中高端的核心客户，并带动国内市场的增长。

特此公告。

附：线上交流参会人员名单

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20日

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线上交流参会人员名单

公司名称 参会人员 公司名称 参会人员

Blackrock 王瀚仪 财通基金 于潇

CPPIB 康璟雯 财通资管 陈建新

Dymon�Asia ThomasZhu、何帅、徐垒 财通自营 郭琦

Fidelity 周波 财信人寿 黄义凯

Franklin�Templeton Tony�Sun 禅龙投资 陈鑫

GSAM Amy、Sabrina 乘是资管 付饶

Hel�Ved�Capital 王君姿 澄明资产 江雅雯

JPMAM 王卓然 翀云投资 王亚飞

LyGH�立格资本 胡伟强、Grace陆晔、MITCHELL曾敏悫 纯达 冯东东

Oberweis Fangwen 淳厚基金 顾伟、薛莉丽、王晓明、薛莉丽、陈文

Octorivers 胡金戈、邱露瑜 淳阳基金 李友富

Optimas 王一诺 大成基金 刘照琛

Prime涌金投资 邱虹宇 大摩华鑫基金 施同亮

QFII群益投信 邱泓瑞 大朴资产 张晓冬

RaysCapital Willow张 德邦基金 王琦、施俊峰

Schroders�施罗德 张晓莹 德邦自营 申屠旺

Sherwood 梁镨 鼎锋资产 李梦莹

Torq�Capital Nick�Li、Wentao�Hu 东北证券 顾一弘

UG�Investment 陈冬龙 东北自营 陆盛

ValuePartners惠理基金 郑高祥 东方资管 秦绪文

Welight 陈立 东方自营 黄泓渊

安盛天平财险 杨玢昱 东莞证券 李志敏

安信基金 吴少飞、钟光正、陈思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杨红

安信自营 计哲飞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朱冰兵

凯读资管 何鲜玉 东吴证券 曾朵红、谢哲栋

致顺资管 钱玄普 东兴证券 刘佳玮

彼得明奇基金 康健 东证资管 黄基力、纪文静

碧云资本 高新宇 法巴上海(BNP�Paribas) 周长源

彬元资本 陈海亮 复星恒利 唐莹莹

博时基金 高晖、吴兴喆、王晓冬、陈鹏扬 富安达基金 孙绍冰

富敦资产 郭恒 平安证券资管 蒋朝庆

富国基金 蒲世林、汤启、赵年珅、何激 浦银安盛 李秀群

高盛 李舟、杜茜 前海开源 章俊

高盛资管 邵冬妮 前海联合基金 胡毅发

高鑫投资 田君 泉果基金 赵诣

高毅 张新和、邓晓峰、孙庆瑞 群益投信 洪玉婷

格林基金 张洋 人寿资产 刘宁

格物致胜 李双星、David�Liu 融通 孙卫党

工银 杨柯 瑞信 Daniel

公募基金 赵世光 睿璞投资 郑劼

光大保德信基金 魏宏达 三井住友资管 Wenjin�Hu�(Sharon)

光大信托 彭瑶 三亚鸿盛 陈星仲、林浩

光大证券 肖意生 厦门盈创投资 刘宜量、陈志强

光大资管 刘一鸣 山石基金 王凡

广东君心盈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谢少龙 山西证券资管 姜月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柴嘉辉 山楂 树章韧

广发证券 于洋 上海沣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张楠

贵诚信托 郭宝运 上海森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黄裕金

国海富兰克林 张和睿HeruiZhang、张纯 上海天猊投资 曹国军

国华兴益 刘旭明 上海瞳晓投资有限公司 岑旖、王喆

国金基金 吴佩苇 上海涌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杨雄

国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贾雨璇 上海远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黄恺锐、赵巍华、刘广旭

国睿汇鑫 乔迁 上汽颀臻 钟仕捷

国寿安保基金 张标、吴坚、李捷、谭峰英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杨鑫

国寿养老保险 于 蕾 上银基金 卢扬

国寿资产 赵文龙 上犹益憬 张轶乾

国泰基金

郑浩、徐垒、王维、黄志翔、戴计辉、周伟

锋、施钰、申坤、

申万宏源证券（投资） 余洋

国投瑞银 马柯、吴 潇 深圳大道至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蔡天夫

国新证券资管 杨晓慧 深圳市易同投资有限公司 吴思农

国信自营 闵晓平 盛宇投资 祝凯伦

海南鑫焱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陈洪 施罗德投资 Sheldon、Maggie

海通电新 房青 首善财富 张智珑

海通资管 邱博文 数联投资 赵玮

禾永投资 马正南 太平养老 孟兴亚

合众资产 张文鹏 太平资产 付陶、刘阳

和基投资 王贵州、赵伟 泰康基金 黄成扬、黄成扬、薛小波

和谐汇一 孙纯鹏、云南 泰康养老 李恩国

鹤禧投资 宋正园 弢盛资产 刘颖飞

恒生前海 梁州词 天安财险 向磊

珩生资产管理 陈少杰 天安人寿 李勇钢

弘康人寿 王东 途灵资产 赵梓峰

弘尚资本 许东、王飞 万家基金 陈佳昀

弘毅基金 樊可 西部利得 温震宇

弘毅远方 周鹏 西南电新 李昂

红土创新 郑泽滨、栾小明 希瓦资产 卓亚

宏道投资 彭子姮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郭帅彤

宏道资产 朱亚锋 新华资产 李浪

花旗银行 王俊凯、韩诗晨、Jimmy�Chen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葛天伟

华安财保 张文浩、孙楠 信诚基金 王冠桥

华宝基金 黄炜 兴业基金 廖欢欢、腊博

华创证券资管 巩加美 兴业证券 荆志、刘蔚、黄晓峰、周栎伟

华富基金 黄立冬、康诗韵 兴业自营 王卓琳

华泰柏瑞 金佳琦、莫倩 兴证全球基金

林莱奥、余喜洋、吴钊华、陈玲、季文

华、任相栋、乔迁

华夏基金 陈伟彦、佟巍、 亚太财险 李佳荟

幻方量化 柴伟 衍航投资 高宇鸿

汇丰前海 陈家崧 野村资管 方靖

汇添富 刘闯 颐和久富 张准

惠正投资 何云峰 易川资产 冯强

嘉合基金 梁超逸 易方达基金 王司南、李洲

嘉实基金 刘岚、胡涛、刘美玲 毅木资产 陈锡伟

建信基金 郭帅彤、许杰 银湖资产 潘沛力

健顺投资 朱丽琳 银华基金 贾鹏、马慧伶、陈晓雅、唐能、江珊

交银康联 陈建新 盈峰资本 龙云露

交银施罗德金管理有限公司 孙婕衎、郭斐 永赢基金 黄韵

金鹰基金 吴海峰 涌津投资 潘永乐

进门财经 杜南青、温家正 于翼投研 王渊、张亚辉

晋达 贾海斌 圆信永丰 胡春霞

旌安投资 李泽恺 远望资本 彭孝影

景林资产管理公司 张钊 长安信托 周明巍

景顺长城 陈渤阳、袁野 长城财富资管 胡纪元

聚鸣 陆沛杰 长江证券分公司 陈幼斌

宽远 周栎伟 长江资管 江易泽

坤易投资 吴斯珍 长江自营 胡加琪

蓝藤资本 Gloria�Lu 长信基金 肖文劲

乐瑞资产 徐育新 招商基金 朱红裕、张西林

雷钧资产 杨建标 招商证券自营 何雨明

理成 谢定禾 招银理财 凌润东、贾海滨、姚思劼

瓴仁投资 张涵、陆宁 兆天投资 郑奇威

珞珈方圆 周浩 浙商资管 刘淼

马投商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崔鹏翔 浙商自营 王鹏

美银证券 刘奕恺 、Fiona�Liang 正心谷 胡毅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孙伟 致顺投资 钱玄普

民生证券 邓永康、林誉涛、李 佳 智诚海威 王凯纳

名禹资产 刘治国、陈美风 中海基金 章 俊

明河投资 卢尧之 中荷人寿 尹西龙、张作兴

摩根大通 张尧、陈林 中金电新 王颖东

摩根士丹利 王金琳、衷晟 中金公司 吴诗盈

摩根士丹利华鑫 薛一品 中金资管 王高远

南方基金 熊琳、孙鲁闽 中津创新 江夏

南土资产 胡孟汉 中欧基金 余科苗、刘波

宁泉资产 曾铭伟 中泰资管 王路遥

宁涌富 潘广新 中天证券 金朝辉、李琛

农银汇理 魏刚 中信保诚基金 王睿

农银人寿 王鹏 中信保诚资管 金 炜

诺安基金 周彪 中信电子 夏胤磊

磐厚动量 何建苑 中信建投自营 刘岚

鹏华基金 孟昊、谢书英、李沙浪 中信资本 李航

鹏扬基金 罗成、王哲 中信资管 郭羽、刘将超、李品科

平安基金 张晓泉 中银资管 陆莎莎

平安养老 张甡 中英人寿 黄翊鸣

个人 邹敏 中再资管 籍扬宇

个人 Doris�Wang 中植启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高永涛

个人 安志鹏 重阳投资 钱新华、王明聪

个人 每市 朱雀基金 陈亚博

个人 申玉婷 珠海坚果 姚铁睿

个人 李舟 个人 刘琦

个人 臧怡（Yololo�Zang) 个人 肖笛

个人 徐星宇 个人 许浚哲

个人 张宇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